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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取鸡冠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
确认书

领 取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领取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工行卡号:                    
按照《鸡西市鸡冠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型号锅炉已淘汰，并经区纪委监委、审计、财政、发改、住建、工信、生态、投促及属地多部门确认。依据《鸡冠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资金补贴发放方案》，申请领取补贴资金，本人声明如下：
1、 本人领取淘汰锅炉财政补贴资金不存在转租、承包、租赁、合作经营等方式，本人是资金补贴领取人，如因转租、承包、租赁、合作经营等原因引发补贴资金分配争议等法律纠纷，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淘汰后本人或出让、出租等情形不再安装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第三类淘汰类第二款落后产品明确提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或淘小建大等违反国家或地方政策等行为。
本人承诺：
    1.本人所提交的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租赁合同、合作经营协议、身份证等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诚信行为，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。
2.本人对一次性发放的淘汰锅炉补贴金额无异议，并且不在因此其他诉求。
3.如因银行卡与本人不符或卡号错误等问题，导致不能领取淘汰锅炉补贴资金，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起后果。
领取单位或领取人（盖章、签字、印手印）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

